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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毒

通讯员 叶明銮 摄

罂粟花开的时节，临
海市公安局杜桥派出所民
警开展“铲毒行动”。民警
对辖区的田间地头和房前
屋后进行全面检查，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图为近日
民警铲除了一处废弃屋基
上栽种的罂粟。

本报记者 陈立波 通讯员 余昌龙

本报讯 昨天上午，记者从绍兴消防支队获悉，为更好地服务
群众，提升群众的满意度，支队专门在绍兴市行政服务中心消防
窗口开设了“小微项目”受理专窗，目前已有56家小微企业受益。

前不久，某知名品牌咖啡连锁店要在绍兴越城区鲁迅路上新
开一家面积不足500平方米的咖啡店，在将审批材料递交到市行
政服务中心的消防“小微项目”受理专窗后，越城消防大队当天就
派人去店里检查，并给予指导。第二天．咖啡店的店长就接到电
话通知，赶到窗口领取了审批文件，“真没想到，速度这么快！”

绍兴市行政服务中心消防窗口负责人秦臻介绍，自开辟“小
微项目”受理专窗后，消防部门进一步简化了“小微项目”的申报
材料，对装修项目建筑面积不超过500平方米的宾馆、饭店等小微
项目，建设单位在申报时不再需要提供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资
质证明文件，并可用单位或项目负责人署名盖章的平面图和设计
说明代替消防设计图纸和消防设计说明。

“便民需要提高工作效率，但绝对不能降低审核标准。”秦臻
说，“小微专窗”的审批时限已经从原来的20个工作日缩短为3个
工作日，有些资料符合要求的项目还可以“立等可取”。目前，“小
微专窗”已经服务小微项目56个，为小微企业减免各项费用约90
余万元。

消防开设“小微专窗”有些项目“立等可取”

梁柏台烈士生平事迹史料陈列室开馆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邵鉴

本报讯 这个“五一”，梁柏台烈士生平事迹史料陈列室在绍
兴正式开馆，并迎来了开馆后的首批客人——丽水市检察院的检
察官们。

梁柏台是新昌县新林乡查林村人，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党
员，人民政权的第一位检察长、司法部长，他参与起草了包括我国
第一部红色宪法在内的十多个法令，为中华苏维埃的立法工作、
司法机关的建立和司法制度的完善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是人
民司法、人民检察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为深切缅怀这位法治先驱，继承他所开创和为之奋斗的事
业，2013年6月，绍兴市检察院启动相关筹建工作，在2年多时间
里收集梁柏台烈士1000多件图片资料和诸多文物遗物。

梁柏台烈士生平事迹史料陈列室占地面积255平方米，分为
浩气长存、少年壮志、五四热血等7个展区，全面、客观地展示了
梁柏台烈士各个时期的生平事迹。许多照片都是首次展览亮相。

陈列室里大量史料显示，当今中国法制体系中独具特色的许
多制度设计和司法原则，都能够从梁柏台的法治思想和司法实践
中寻找到源头。如新中国成立前，他曾撰文批驳刑讯逼供及忽视

上级命令和敷衍塞责等渎职行为，开启了反渎职行为的先河。作
为临时检察长，他代表国家指控了被称为苏区反腐第一案的原中
央执行委员、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璧贪污渎职一案，是早
期人民检察制度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新中国人民检察机关
的雏形。

水上安全运送
百万人次

本报记者 王索妮 通讯员 胡华龙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浙江海事局获悉，
“五一”3天小长假，浙江辖区水上安全运送旅
客105.7万人次，海事部门共出动巡逻艇125艘
次、执法人员632人次，检查船舶838艘次，查
处违章船舶15艘次。

海事部门加强与气象、海洋等部门的联
系，及时掌握天气变化，及时播报运航线航班
信息、航路海况、气象情况等，引导旅客安全出
行。与此同时，海事部门对所有参与旅客运输
的船舶进行全面检查，杜绝客运船舶带“病”运
营；加强现场监管力度，严禁客渡运船舶超速、
超抗风等级航行等行为，并联合安监、边防等
部门加大对非法运输、超载及砂石船的监管力
度，严厉打击海上违法违章行为。

全省治安平稳
秩序井然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陈谊

本报讯“五一”小长假期间，全省各级公安
机关圆满完成假期安保工作。期间，全省每日
投入警力 6 万余人次，全省没有发生重大案
（事）件和重大交通、火灾、安全生产事故，各大
景区、机场、车站、码头秩序井然。

各地紧密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清雷”“打
击侵财犯罪”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现行犯
罪，全力营造和谐平安的节日气氛。5月2日中
午，高速温州交警便协助永嘉县公安局设卡抓
获运毒犯罪嫌疑人2名，缴获冰毒4.5公斤。

各地警方最大限度将警力摆向街面，增强
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加强旅游景区治安管理，对
大型活动及群众性自发活动开展风险评估；大
力排查整治各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和隐患，严
查酒驾醉驾等突出违法行为，确保全省道路交
通秩序良好；加大对人员密集型场所和重点部
位的消防安全检查，有效预防和遏制火灾事故。

工程车与公交车相撞
致14名公交乘客受伤

本报记者 张倩 通讯员 孙金花

本报讯 昨天，有网友报料称，杭州余杭良塘公
路收费站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工程车撞上
了一辆公交车，事故造成14名公交乘客受伤。

据目击者称，事发当时，公交车两侧车窗玻璃基
本全都破碎，车上不少伤者被抬下公交车送往杭州
市第二人民医院救治。

昨天下午，余杭公安交警部门发布通报称，5月3
日14时22分，余杭公安交警接群众报警，在东西大
道余杭区良渚街道栅庄桥路口发生一起工程车与公
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现场有人员受伤。接报后，余
杭公安交警立即启动重大警情处置预案，联动当地
派出所、PTU、120、路政等相关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开
展处置救援工作。

经现场初步了解，当日14时17分许，韩某（男，
33岁）驾驶皖KK17**号重型自卸货车拉石子途经东
西大道良渚街道栅庄桥路口由西向东行驶时，与自
南向西左转弯的沈某（男，45岁）驾驶的浙A2H9**号
大型普通客车发生碰撞，造成多人受伤及两车损坏
的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浙A2H9**号大型普通客车上有14
人被送往市二医院检查。

经了解，有5人需住院治疗（均无生命危险），有
1人有2颗牙齿掉落，其余人员在检查无碍后已离开
医院。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五一”小长假

通讯员 纪承伟

本报讯 乐清村民卓某向纪委设立的意见箱中投入若干份实
名举报材料，另外两名村民偷看了意见箱中的举报材料。公安机
关认为这两名村民偷看举报材料的行为不构成盗窃，不成立违反
治安管理的行为，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卓某不服，诉至乐清
法院。经审理，日前，乐清法院一审判决撤销公安机关作出的不
予行政处罚决定。

2015年5月20日晚11时许，原告卓某与第三人卓某华、卓某
益、卓某来、陈某迪等人，将若干份实名举报材料投入乐清市农村
基层作风第三巡查组设立在乐清市淡溪镇长青村文化礼堂中心
附近的意见箱内。同年5月23日下午5时左右，卓某以其投放在
意见箱内的至少10份举报件被盗为由，向乐清市公安局淡溪派出
所报案。

淡溪派出所接警后，于5月24日调取了安装在意见箱右上方
的监控视频，并对案发时段的录像资料进行查阅。 5月25日，第
三巡查组开检意见箱，共计收到卓某等人举报件17 份。5 月29
日，淡溪派出所以盗窃案由受案。

派出所查明，2015年5月21日9时30分许，第三人卓礼武伙
同卓文秀一起走到意见箱旁边，由卓礼武从意见箱内取出一份举

报材料后，两人一起到卓礼武家中观看。当日9时40分许，卓礼
武重新将这份举报材料投入意见箱中。

2015 年 7 月 23 日，乐清市公安局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书》，认定第三人卓礼武、卓文秀的行为不成立违反治安管理的行
为，决定对他俩不予行政处罚。卓某不服，于2015年8月27日向
温州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温州市公安局受理复议申请后经
审查，于同年11月24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乐清市公安
局作出的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卓某依然不服，以乐清市公安局和温州市公安局为被告，向
乐清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乐清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七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受理报案、控告、举报、投案后，认为属于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立即进行调查；认为不属于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的，应当告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投案人，并说明理
由。因此，公安机关应对涉案行为负有全面审查的义务。第三人
卓礼武偷看意见箱中的举报材料的行为，应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
行为，被告乐清市公安局对此以涉嫌盗窃立案，并对该行为是否
构成盗窃进行了认定，但并未对该行为是否涉嫌构成违反其他治
安管理的行为作进一步审查判断，明显不当，其作出的不予处罚
决定应予撤销，并判令其重作。被告温州市公安局对被诉具体行
政行为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应判决一并予以撤销。

村民偷看实名举报材料 公安机关不予行政处罚

法院判决：撤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